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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承銷商

[編纂]

承銷安排及費用

[編纂]

香港承銷協議

根據於[編纂]訂立的香港承銷協議，我們按[編纂]及按照本[編纂]及[編纂]所載條款及條

件[編纂]供香港[編纂]認購。

待[編纂]批准已發行股份及按本[編纂]所述根據[編纂]將予發行及提呈發售的股份（包括

因行使[編纂]而發行的額外股份）上市及買賣，以及滿足香港承銷協議所載若干其他條件

後，[編纂][已同意（個別而非共同）]按本[編纂]、[編纂]及香港承銷協議的條款和條件認購或

促使認購人認購現正根據[編纂]提呈發售但未獲認購的[編纂]。倘因任何原因本公司及[編纂

]（為其本身及代表[編纂]）無法就[編纂]達成一致，則[編纂]將不會進行。

香港承銷協議須待（其中包括）國際承銷協議簽訂並成為無條件後且未根據其條款終止

時，方可作實。

終止理由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296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297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298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299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0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1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2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3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4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5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6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[編纂]



[編 纂 ]

– 307 –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。本文件必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

一併閱讀。

聯席保薦人的獨立性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各聯席保薦人符合[編纂]所載保薦人適用的獨立性標準。

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劉東先生為中信產業基金（中信証券融資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聯屬公

司）的總經理，負責保健方面的投資。CPE的有限合夥人CITIC PE Holdings Limited透過其

全資附屬公司持有CPE低於5%的權益，亦為中信証券融資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聯屬公司。此

外，中信証券融資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另一家聯屬公司中信銀行（國際）有限公司為本集團的

貸款人之一。基於上文，我們的聯席保薦人之一中信証券融資（香港）有限公司預期不具備

[編纂]所載獨立性。有關劉東先生及CPE的進一步詳情，請分別參閱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」及

「歷史、重組及公司架構」兩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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